
　　　　　　史　学　月　刊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2006年　　第 5 期

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》公布前后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响

洪　岚
(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,广东 广州 51063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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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摘　要] 1932年 10 月 ,国联公布了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》 , 对九一八事变的责任作出最终裁决 , 也充分说

明了对中日东北争端的基本态度。报告书公布前后 ,南京国民政府 、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交官 、学者及社会名

流等纷纷发表意见 ,围绕报告书有关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。他们因个人的立场和社会角色不同 , 对报告书的

认识和意见并不一致 ,但总的趋势则是开始丢弃对国联和各列强的幻想 ,逐渐认识到维护中国的独立 、求得民

族的生存和发展 ,必须充分依靠中华民族自身的力量。

[ 中图分类号] K264.39　[ 文献标识码] A　[ 文章编号] 0583-0214(2006)05-0055-04

The Echoes in Chinese Society before and after the Proclamation of

Li Den Fact-f inding Mission' s Paper
H ONG Lan

(S choo l o f Pol it i cs and Admin ist rat ion , South Ch ina Norma l Un iver sity , Guangzhou 510631 , Guangdong , China)

Key Words:L i Den Fact-f inding Mission' s Paper;the September 18 th I ncident o f 1931;socia l echo

Abstract:The Li Den Fact- f ind ing Mission' s Pa per w as issued in Oc tobe r 1932 ,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gave an ultimate

ruling on the case o f the September 18 th I ncident of 1931 , so as to g et to come dow n quite definitely on this ma tter of pro-

cessing the Sino-Japanese Dispute.Befo re and after the pro clamation o f the Pape r , ther e had been a hea ted discussion on

it:the KM T Nanking Gove rnment , and its military , po litical , academic and diplomatic celebrates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

upon the Paper.Despite a ll their differences in position , social ro les and opinions , they set to abandon the r omantic view

of depending on the Inte rna tional Union and the w estern powe rs.People g radually recognized that the independence , ex-

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 could only be upheld by standing on their own feet.

　　1931年 9 月 18日 ,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

地区制造事端 ,以此为借口进攻北大营中国驻军

和沈阳城 ,屠杀中国军民 ,悍然发动了武力侵略中

国的九一八事变 。中国政府将日本侵略东三省的

事实申诉国联 ,要求国联进行公正裁决 ,制止日本

的侵略行动。日本屡次违反国联要求日军撤回原

驻地的决议 ,迅速占领了东三省 。1932 年 ,在中

日争端无法调和的状态下 ,国联派遣代表团赴东

三省及日本调查事实真相 。调查团目的如李顿所

说:“吾人之任务 ,厥在究明此次纷争之根本原因 ,

调查构成事实背景之事态;可能时藉联盟之援助 ,

找出日华两国间之永久友好之基础 。”
[ 1] (p2645)

10

月 2日 ,国联公布了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》 ,在此基

础上 ,国联于次年 2月通过“过去 17 个月内国联

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文件” ———《特别大会关于中日

争议之报告书》 ,对九一八事变“作了一个最终的

总结和结论 ,对中日争端的是是非非作一个最终

裁定”[ 2] (p31)。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报告书的裁决 ,

宣布退出国联 ,自此以后 ,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更加

孤立 。

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的研究 ,以往主要集中

于该团在华期间的主要活动 ,李顿等人对中日争

端的基本态度和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等问题

上。① 对于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》公布前后 ,中国

社会各界的态度和舆论反响 ,学界并没有足够的

重视 。② 本文在查阅报刊杂志和相关书籍的基础

上 ,就此问题提出一些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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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相关论文有:洪岚:《李顿调查团与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

交得失》 ,《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》2004 年第 1期。 金

光耀:《〈李顿文件〉所见之李顿中国之行》 ,《复旦大学学

报》2003年第 4期。王启华:《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

间日记》 , 《民国档案》 2002年第 4 期。李淑娟:《“九一

八”事变后国联调处活动》 , 《北方论丛》2001年第 3 期。

窦爱芝:《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真相》 ,《历史教学》 1998

年第 12期。

谷小水《“独立”社与国联调查团》一文有所涉及, 参考

《福建论坛》2004年第 6期。



一　蒋介石 、汪精卫的基本态度和

　　南京中央政府的立场 　　　

　　蒋介石对于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》的建议部分

并不满意 ,但他以为 ,中国作为一个弱国 ,对报告

书不能断然拒绝 ,否则会失去列强的同情 。1932

年 10月 9日 ,蒋在日记中写道:“李顿对于调停之

主张 ,亦太怕日寇矣 ,但报告书中前 8章调查之日

本责任 ,尚属公道 ,余对此认为有修正与保留之接

受 ,而不拒绝。呜呼 ,以弱国而谈外交 ,又欲于外

交中图自主自强之道 ,乃非此不可 。”
[ 3] (p236)

蒋介石指示中国代表团 ,对报告书应采取温

和态度 ,不可表示过度反抗 ,注意下列事实:报告

书须经过 19国委员会和国联大会两度审议 ,在最

终决定前 ,应尽最大努力以期修改;除非列强对日

有执行经济 、武力制裁的决心 ,或日本国内发生不

利于军阀的重大变化 ,否则日本决不会接受调查

团报告 ,然以上两种假定 ,现时均无实现希望 ,中

国纵然表示愿意让步 ,对解决中日纠纷仍无济于

事 ,徒为将来交涉或行动上增加拘束 ,并将引起国

内重大攻击;国民党对外政策 ,在求民族解放 ,对

于东三省事件的解决 ,如完全不顾此种立场 ,本党

信用与本党所领导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,将受

重大打击;调查团报告书在陈述事实时虽属公允 ,

建议方案则几乎完全注重日本的希望与其在东三

省的实力 ,将事变责任弃之不顾。

基于以上考虑 ,蒋介石规定中国政府的对于

报告书态度及对策为:

第一 ,应采取的态度 。事实陈述部分可以接

受 ,第 9 、第 10章建议须要求修正。中日双方撤

除东三省军队 ,互订不侵犯条约计划 、和解及公断

计划等建议 ,如以适当方式能确保东亚和平 ,虽令

中国遭受重大牺牲 ,中国仍愿以诚意考虑接受。

报告书认定九一八事变非出于日方所谓的“自

卫” ,而是日本有计划的武力侵略 ,事变责任既已

确定 ,则解决方案决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容忍九一

八以来日本武力所造成的任何新情势 ,也不能强

迫中国接受九一八以来中日两国条约上不存在的

义务 。调查团关于召集顾问会议 ,强制任用外国

顾问 ,中日铁路合并 ,永远禁止排斥日货等建议 ,

或是默认日本武力所造成的情势 ,或为条约以外

的义务 ,中国要求废弃或根本修改。对于东三省

未来行政改善 ,中国不能接受有妨害行政完整的

国际拘束 。

第二 ,应提出的对策 。解决东三省方案 ,原则

上必须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状态 。但是 ,为了永

久和平及改善中日关系 ,中国同意下列计划:撤除

军备及互不侵犯条约计划 ,东省军备撤除计划的

实行 ,必须附以一种保障公约 ,凡与远东和平在地

理上或历史上有关系诸国 ,共同签订保障中国国

境公约 、和解及公断计划;恢复东三省原状并设置

中日和解委员会 、公断法庭后 ,中日间条约及合同

效率争执的一切纠纷 ,应交由和解公断机关解决;

改善东三省行政;东三省行政改善计划包含逐渐

设立人民代表机关 ,中央 、地方均权制度 ,利用外

国专家辅助等 ,外国专家任免必须依照中国文官

任免法令 。[ 4] (p68 ～ 69)

1932年 10月 ,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发表《告别

国人书》 ,认为中国政府申诉国联 , “立场与方法 ,

实为合理 、合法” ,实行国联盟约是国联的责任 ,调

查团必须查清事实真相 ,明确九一八事变的责任。

报告书的事实叙述及东北事件因果观察 ,“皆明白

公允” ,认定了日本蓄意破坏中国领土完整 ,以遂

其侵略政策。调查团的建议部分 ,与其自述事实

不相符合 ,说明国联虽有公平观察和对于正义的

同情心 ,但其制裁力明显不足。汪精卫对于调查

团的“努力及公平判断”表示赞许 ,但不满于国联

的软弱 ,主张在接受国联同情之余 ,应力求增强国

联的制裁力。[ 5] (p3 ～ 4)

经中政会和外交部多次集会讨论 , 1932年 10

月 12日 ,外交部发表声明 ,宣称中国政府应该拥

护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》 ,对国联信仰始终不变 ,深

信经调查团努力 ,国联必能为中日问题谋一个公

平适当的解决方法 。
[ 6] (p65)

11 月 21日 ,顾维钧在

日内瓦陈述中国政府的意见:

首先 ,他阐明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 。“中国政

府对于李顿报告书 ,赞成其所持态度 ,表示满意”。

但是 ,任何方案“必须以中国在国际联盟与非战公

约下所享之权利为根据 , ”凡符合此项原则的建

议 ,中国愿意接受;日本必须完成国联规定的撤兵

义务 ,“此项撤兵举动仍属根本解决纠纷之主要先

决条件” [ 7] (p252 ～ 253)。

其次 ,他反驳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对中国的诬

陷。日本指称中国是无组织的国家 ,日本此说 ,表

面上是在辩护其在中国 、尤其在东三省的侵略行

为 ,而真正目的为了混淆公众舆论 ,掩盖事实真

相。关于抵制日货 ,中国政府“绝无责任之可言。

吾人在日本此种残暴预定军事侵略行动之前 ,认

为任何形式之抵抗 ,均为合理合法……经济绝交 ,

对日本有不利影响 ,乃在意料之中 ,然较之日军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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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三省 、上海 、天津各处所杀害之数万华人生命 ,

所毁灭之数十万万华人之财产 ,则相去天壤矣”。

国联长期无法觅得有效方法阻止日军的进攻 ,或

迫使日军履行诺言退入铁道区 ,所以 , “对日经济

绝交之精密的实施 ,乃为必要者。且国联之补救

方法 , 即需 时 日 , 此 种抵 制 手 腕 , 尤不 可

缓”
[ 8] (p8 ～ 14)

。

最后 ,他提出中国政府的要求:日本尽快撤

兵 ,并解散伪“满洲国” ,这是解决中日纠纷“不可

缺少之条件” 。国联必须根据报告书宣布日本违

反国联盟约 、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 ,严令日本履行

国联决议 ,撤退军队 ,并解散“满洲国” ;在“满洲

国”未解散以前 ,应依照 3月 11日大会决议 ,宣布

不承认“满洲国” ,不与之发生任何关系 ,须在最短

时期 ,依照国联盟约 15 条第 4项 ,作成最终报告

书。[ 7] (p135)

中国政府的声明和蒋介石 、汪精卫的态度说

明 ,执政者对报告书并不满意 ,也不打算完全听从

报告书提出的处理意见 ,但为了争取列强的同情 ,

在许多问题上只能委曲求全。这是一种弱势国家

领导人对强权者采取的妥协态度 ,表现出对日本

侵略者的无奈和企图依靠国联对中日争端的是非

曲直作出裁决 。这种软弱和妥协态度 ,对日本侵

略者没有起到抑制作用。

二　国民党其他军政要员和外交官的意见

张学良对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》的评价较高 ,

他说:“吾人设身处地来想 ,此问题本极不容易着

笔 ,而报告书竟能作得如此委婉曲折 ,殊可佩服。

虽其中对中国部分有数点不能令吾人满意 ,但大

体上尚周到。报告书立论困难 ,吾人不能过于苛

责。”
[ 5] (p3)

孙科的态度既有肯定 、也有不满 ,他指出 ,“书

中确能认清`九一八' 责任 ,说明日人非出自卫 ,非

自卫者侵略是已 。书中又说明日本造成伪国 。此

两点 ,该团能辨是非 、明公道” 。但关于解决九一

八事件的建议 , “未免有迁就事实处” ,所以中国政

府“现在仍应同时运用经济 、武力及外交手腕 ,但

最后仍恃武力” 。[ 1] (p2753)

胡汉民态度鲜明 ,他指责国民政府的国联外

交 , “自`九一八' 事变发生以来 ,徒事依赖国联 ,不

图抵抗 ,不讲外交 ,不求办法 ,丧失土地至7 400万

方里 。”他彻底否定报告书 ,认为从作用上看 , “此

项报告 ,几为自毁立场 ,而暴露其无维护正义 ,主

持公道之能力 。故国联苟采取此项报告书 ,资为

解决我东北问题之依据 ,实不止自行宣告国联之

破产” ;从调查团行动上看 ,是故意拖延时间 ,予日

本以从容囊括我东北的时机 ,令“吾人实感其劣弱

与无聊” ;从报告书的内容看 ,前后冲突矛盾 , “实

不一而足” ,其所谓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 ,就是维

护列强利益 ,将中日问题扩大为整个太平洋问题

之一 。故此 , “我人更深信东北问题之最终解决 ,

不在国联 ,不在所谓公约 ,而在我国人民最后之自

决。主权之确保 ,非白纸黑字之条文所能胜任 ,非

现时之国联所能负担 ,能胜任负担者 ,厥为我国民

坚决之意志与抵抗之精神 。”
[ 9] (p510 ～ 514)

冯玉祥 、李烈钧等对南京政府和调查团报告

书提出了批评意见 ,认为“自暴日入寇 ,当局者实

行不抵抗主义 ,举中华民族之前途 ,付诸国联 ,迁

延至今 ,始有调查团报告书之发表” 。对于中日争

端 ,报告书除日寇无法掩饰的暴行予以含糊说明

外 ,最重的责任问题 , “竟至绝无正面之解答” ,反

而责难中国的经济绝交运动 , “其混淆真相 ,颠倒

因果 ,隐为日寇卸责 ,已昭然若揭” 。他们否定报

告书的建议 ,认为“军队以保障国家主权之行使 ,

满洲不能驻扎中国军队 ,即无疑于满洲非复我

有”;“东北数千万民众 ,方浴血鏖战 ,以求民族与

领土之完整” ,日本设立满洲自治政府 ,完全违背

当地人民的自由意志 ,是“违反政府建立原则 ,分

裂吾华民族” 。“挽救国难 ,在于积极抵抗 ,惟抵抗

乃能表现民族求存之决心 ,惟决心乃能转移国际

之视听 ,徒而求助国联 ,实为民族自杀。”国民政府

西南政务委员会也公开指责报告书“不敢作公正

之主张” , “所谓国联 ,所谓公约者 ,实无价值之可

言。东北问题 ,只要凭我民族之力量 ,乃可以自

决 ,中国领土之完整 ,主权之独立 ,亦只要凭我民

族之力量 ,乃可以维持”。
[ 5] (p3 ～ 5 、22 ～ 24)

顾维钧 、郭泰祺等外交官员 ,因其特殊角色 ,

在外交问题上感触最深 ,发表的见解也值得重视。

他们认为 ,外交必须以国家实力为后盾 ,否则 ,所

谓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皆为空虚无用之物;保卫

国家领土主权的安全 ,主要还是要依靠自己 。顾

维钧指出 ,外交若无实力作后盾 ,则无外交可言。

郭泰祺对记者表示:“外交无实力为后盾 ,求人之

难 ,实难于上青天” ,他指出 , “各国慑于暴日海陆

军之淫威 ,大有敢暗怒而不敢明言之趋势” ,我国

以实力不足 ,而求国联公断 , “然国联亦以空城无

计 ,反遭暴日当头之棒喝 ,盖国际联盟会之本身 ,

原为空虚之物耳”
[ 1] (p2824)

。王正廷在汉口会见记

者时也谈到:“外交完全以国家力量为后盾” , “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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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应 力 谋 团 结 , 努 力 自 存 , 不 可 专 恃 国

联。”[ 5] (p19 ～ 20)

三　学者和社会名流各抒己见

胡适 、丁文江 、傅斯年 、马相伯等学者和社会

名流也纷纷提出看法 ,并展开热烈的争论 。胡适

对报告书完全认同 ,他认为报告书指出九一八事

变是日本“一种精密预备的计划” ,这个判断 , “最

为公道” ;报告书指明“满洲国”的成立 ,是日本军

队的存在和日本文武官吏活动的结果 , “这是很切

实明白的判断” 。胡适赞同关于解决九一八事变

的原则和建议 ,他说:“在今日的现状之下 ,在承认

国际调处的原则之下 ,这些条件如果都能做到 ,也

未尝不是一种解决的途径。我们要认清楚 ,这个

解决方案的目的是取消`满洲国' ,恢复中国在东

三省的主权及行政的完整 。如果我们有其他途径

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,我们当然不需求助于国际的

调处 。”但在目前中国无实力收回东三省的情况

下 , “如果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条约上的利益 ,和承

认满洲的自治权 ,可以取消`满洲国' ,可以使中国

的主权和行政权重新行使于东三省 ,我以为这种

条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” ,因为东三省是已经被人

家用暴力划出中国之外了 ,现在也许可以用这个

自治省的方式使他们重新回到中国范围之

中。
[ 10] (p2 ～ 6)

胡适的《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》发表后 ,

引起不小的震动 ,华侨郑螺生 、方之桢 、林有任等

多人“阅之不胜愤慨” ,公开与之辩论。[ 5] (p10 ～ 12)傅

斯年也在《独立评论》撰文 ,提出不同的意见 ,他驳

斥调查团所谓“中国不统一是世界祸害”说 ,指明

日本才是阻碍中国统一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方

面。“一个大民族之统一与近代化 ,一面需要自身

的努力 ,一面也要适宜的环境。若是日本人专以

分割中国为心 ,破坏中国统一为志 ,中国之统一 ,

是困难的。”他说 ,报告书既然以“探本追源为号 ,

而本源之责任说不明白 ,对知道东北事件不多的

中立国读者 ,似是危险的” ,报告书提出的建议对

日本大有好处 , “给日本一切利益 ,以求换得`满洲

国' 名义上取消独立” ,是“造一个新约 ,承认以前

一切日本的`条约' 权利 ,法律的承认日本在东北

之`特殊利益' ,法律的大大限制中国在东北权之

行使 ,如此种种 ,只换得满洲国名义之取消” 。他

认为国联报告书“弄到如此不上不下之地位” ,无

疑是“国联盟约之死刑宣告书” 。“反正这个办法

是实行不了的 ,反正日本人要奋勇当前担负破坏

这个计划的责任的 ,则中国政府不可不取对此报

告书有相当好意的态度” 。[ 11] (p4)

蒋廷黻认为在中日矛盾中 ,中国也负有责任 ,

中国近年一面图谋收回国权 ,一面继续内战 , “使

友邦皆感不便” ,尤其是近邻日本。蒋廷黻对报告

书的意见是自相矛盾的。他一方面认为报告书

“是客观的而且是友谊的” ;另一方面又承认调查

团“对日本的政情未加充分的研究 ,所以报告书论

中国政情 ,致有欠公允之处。”他提出调查团应该

对日本近年的政情“加以客观的 、友谊的研究 ,因

为远东问题闹到如此田地 ,日本的政情和中国的

政情是同等的造因” ,日本包含着许多封建及军国

因素 ,军阀的跋扈 ,在乡军人会及黑龙会的活动 ,

亚洲大陆帝国的野心等 ,这些现象不加以研究 ,则

远东问题决不能解决 , “西洋人徒知近年与中国交

涉的麻烦 ,不知我们与日本邻居的困苦” 。他建

议 ,不论日本接受与否 ,中国政府“应完全接收调

查团所拟的方案” ,因为中国当前最急要的事业 ,

无疑是国家整个的现代化;为完成这事业 , “无疑

的 ,我们需要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;为获得这友善

态度 ———万一有方法能获得 ———更无疑的 ,惟有

承认日本在东省的经济利益及中日经济合作这一

条路” 。[ 12] (p5 ～ 9)蒋廷黻这种委曲求全的建议 ,在当

时情况下毫无实行的意义 ,因为日本无意接受报

告书的建议 ,也决不放弃伪“满洲国” ,更不会改变

对中国的侵略政策。

丁文江客观分析了国联外交的作用 ,他说:

“我们最大的希望 ,不过是要运用外交使日本在世

界上完全孤立 ,使得全世界的人从今以后觉得破

坏和平的责任完全在日本 ,而不在中国 ,把日本许

多对于中国不利的宣传 ,许多很能动人听闻的辩

护一起推翻。做到这一步 ,已经是我们外交上的

成功 。一个国家不能自卫 ,而要靠外交来收复失

地原来是绝对不可能的 。”他认为 ,中国对国联以

及调查团报告书应该有积极的态度 ,因为“我们先

要明白 ,国联积极帮助我们恢复失地的能力固然

有限 ,列强公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,却可以给我们

很大的打击。我们要希望将来收复失地 ,目前至

少要保存世界对于我们的同情” , “要做到这一步 ,

无论我们对于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如何不满意 ,

不能不采用好意接收的态度 ,万万不可丧失列强

的同情” 。[ 13] (p3)

马相伯指责报告书“颠倒黑白” , “非我所需

要 ,亦非所应接受也” 。他强调中国应当“废止内

战 , 一 致对 外 , 坚 持 到底 , 不 还 我 河山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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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。”
[ 5] (p20 ～ 22)

此外 ,在知识分子控制的舆论阵地也纷纷发

表意见 ,大多数人认为报告书对东三省问题和“满

洲国”处理的办法未能坚持原则 ,多有掩蔽日本侵

略的意图 ,对中国不利 。舆论的导向有益于国人

认识当时的中日关系 ,增进对国联外交的了解 。

结　语

时人对于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》的意见很不一

致 ,有人称赞它是“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” ,也

有的人称其为“含糊之杰作” ,
[ 11] (p2)

更有人斥之为

“颠倒黑白”之说 。然而 ,从总体上看 ,社会各界在

国联外交的问题上 ,开始达成共识:外交斗争是国

家实力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,无实力则无外交 ,中

国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作用 ,必须有

实力作后盾;国际法则是处理一切争端的原则 ,任

何践踏国际法的行为必然遭到世界一切主持正义

国家的反对 。通过对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》的讨

论 ,中国人开始明白 ,外交斗争绝不能昧恋列强和

国联的恩赐 ,必须丢掉幻想;但又不能自设藩篱将

自己与世界隔绝和孤立起来。这是一种觉醒 ,也

是一种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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